附件2
项目采购评审指标
	序号
	评审内容

	1
	供应商需提供驻点运维服务方案，要求方案完整、合理、具体可行。

	2
	供应商须在中山市设有注册地址或正式外派服务机构，提供该场所合法的租赁合同等相关有效证明材料。供应商承诺其服务团队从上述注册地址或外派机构出发，能够在1小时内抵达项目现场，确保项目运维、技术支持及应急响应等服务及时高效。

	3
	人员资质要求：（1）高级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二线技术支持工程师具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的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或网络工程师证书。（2）驻点运维工程师应具备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至少2年与本项目服务内容相关的运维工作经验，其中至少1人具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的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或网络工程师证书。

	4
	人员其他要求：供应商应保持项目人相对稳定，依法为驻点技术人员购买社保及公积金，供应商须提交拟安排本项目人员的参保证明和公积金缴纳记录或承诺书。

	5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在最近3年需要有2个（含）以上的同类运维项目业绩。提供业绩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合同复印件应体现采购内容、金额、签约日期、双方盖章等重要信息。

	6
	报价情况，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服务项目的详细报价。




